
 

 237

立法院公報 第 103 卷 第 41 期 院會紀錄

237

立法院公報 第 103 卷 第 41 期 院會紀錄

相關審查辦法，俾供地方衛生主管機關就相關書面資料進行實質審查依據。 

（二十五）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救護車接送遺體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

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29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433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5-6-213） 

羅委員就救護車接送遺體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按設置救護車主要目的在於搶救緊急傷病患之黃金時效，以進一步銜接後續之急性醫療照護，

儘速將傷病患送至醫院就醫，爰於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讓救護車享有優先通行之路權。 

二、復按 84 年 8 月 9 日緊急醫療救護法（以下簡稱本法）制定公布至今，救護車用途範圍皆不包

含載運遺體，且按本法第 15 條授權，訂定「救護車裝備標準及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管理辦

法）」，按該管理辦法第 4 條規定，救護車之使用以下列範圍為限：(一)、救護及運送傷病

患。(二)、運送執行緊急傷病患救護工作之救護人員。(三)、緊急運送醫療救護器材、藥品

、血液或供移植之器官。(四)、支援防疫措施。(五)、支援其他經衛生或消防主管機關指派

之救護有關工作。然查本署（本部前身）基於考量我國風俗民情落葉歸根之觀念，留一口氣

返家臨終，故救護車使用範圍，僅限於前揭範圍。有關於業者誤認救護車可載送遺體部分，

將請衛生局加強宣導，必要時依緊急醫療救護法處理，避免業者因衛生局未取締開罰而致錯

誤解讀。 

三、至於遺體與傷病患如何區分，則以經宣布死亡及開立死亡診斷證明書為分界點，若醫院已開立

死亡診斷證明書，則不宜由救護車載送，宜轉由殯葬業者處理。救護車是緊急醫療救護資源

之一環，載運遺體至殯儀館，應由接運遺體車載送，由救護車運送除了佔用緊急醫療資源，

也易導致一般行車用路人誤以為救護車是載運大體而不願讓路之錯誤印象實非民眾之福。 

四、又按本法第 41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違反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依第 15 條授權所定辦法有關救護

車裝備標準及用途之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其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至改善為止。衛生福利部於去（102）年 12 月 2 日之公文在於發

現救護車被錯誤解讀及濫用，爰重申法令規定並提醒各縣市衛生局加強各縣市救護車管理。 

（二十六）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健保若能給付婦女避孕器、避孕藥、

結紮手術，才算是具有性別意識的健康政策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29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432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5-6-204） 

黃委員就健保若能給付婦女避孕器、避孕藥、結紮手術，才算是具有性別意識的健康政策問

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1 條規定略以，本保險於保險對象發生疾病、傷害、生育事故時，依其規


